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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法務部辦理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業務績效實地查核及評鑑報告 

評鑑日期：113年 5月 8日 

一、總評 

（一）積極配合本部各項政策，由董事長親自入監擔任講師，宣導反詐騙

及洗錢防制法，提醒收容人提高警覺，避免被詐騙集團所利用，顯

見重視程度。 

（二）與監獄、地檢署觀護人室及縣府相關局處等網絡單位均能結合資源，

緊密聯繫，提升多元更生保護服務量能。 

（三）申請及運用毒品防制基金專案經費，新聘個案管理員，落實毒品犯

個別處遇及復歸轉銜服務，並採行穩定就業獎勵等多元更生保護服

務措施。 

（四）強化出監準備暨轉銜服務，展現會務成效並強化志工輔導效能，對

於連江辦事處輔導業務亦能重視，讓地處偏遠之更生人亦能獲得保

護服務。 

（五）結合金門縣政府社會處共同入監輔導，進行社會服務資源介紹與宣

導，提供藥癮者家庭支持服務、急難救助、短期臨時、1957福利諮

詢專線、1925安心專線等資訊，以強化及穩定更生人復歸家庭及社

區的可能性。 

二、建議事項 

（一）會務推動 

1.水電職訓在水匠訓練方面，取得相當良好的成效，未來可繼續擴展

至電工的訓練。另外除了提供考照職訓以外，建議開發未來職業媒

合的服務，以利更生人出監後有穩定的收入維生自立。 

2.贈送參考書給更生人子女，成果佳且值得肯定，爰建議可思考與出

版社或慈善組織等機構合作，以專案價或募集物資等方式取得參考

書，以減少費用支出。 

3.建議協助成立工作（勞動）合作社、社會企業或工作隊，以延續更

保成果。 

（二）人事管理 

1.毒品防制基金個案管理員係該會依勞動契約進用之人員，契約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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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權利義務依契約規定辦理。又依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第 25條及第

26 條規定，專任人員年終考核，依等第給予考核獎金；同辦法第 2

條規定，該辦法所稱專任人員不包括臨時人員。準此，個案管理員

比照專任人員發給年終考核獎金，其相關規定宜予釐清。 

2.工作人員管理辦法的產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家庭照顧假之日數，

請依性別平等工作法最新規定修正。  

3.鑑於該會人力資源有限，爰建議可加深與金門大學的合作，不僅是

諮詢老師，也可增加與學生的合作，例如發展創新方案或成效評估。

目前有不少學生對司法議題有興趣，也計畫報考觀護人，可提早讓

他們在此場域學習。 

（三）保護業務之執行 

     1.反毒團體輔導中「六、成員團體中進展狀況與評估」，8 位成員的關

係內涵、戒癮學習及生涯規劃面向的評估文，以及十二步驟團體的評

估字皆相同，是否為誤植或未進行個別化評估？建請改進。 

     2.建議服務設計可考慮以更生人就業旅程，整合與精進既有的服務及查

察目前的服務缺口。 

     3.建議個案的家系生態圖有再精進的空間，宜加上關係動力線。 

4.建議「社區處遇模式計畫」及「就業促進計畫」宜設定開、結案指

標（包括時限及操作性定義）及衡測工具（標準化）。 

5.建議設置個管系統，讓個案需求、服務、基本資料的管理更有效率。 

 


